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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上 海 市 司 法 局
沪司规〔2018〕25 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基层法律服务所
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区局：

《上海市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办

法》经 2018 年市司法局第 10 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

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司法局

2018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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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基层法律服务所
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办法

为加强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监督和管

理，根据《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

办法》《司法部关于学习贯彻修订后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

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市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对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二、考核职责

市司法局负责全市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

考核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区司法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层法律服务

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工作的组织实施。

三、考核时间

每年 12 月进行考核，次年 1 月向社会公告。

四、考核程序

（一）发布通知

区司法局向本行政区域内基层法律服务所发出考核通知，明确

其提交书面考核材料的时间。

（二）提交材料

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填写《基层法律服务所机构信息统计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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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并按照《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向

住所地的区司法局提交有关考核材料（由各区自行规定）。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填写《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情况登

记表》（见附件 2），并按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四

十一条的规定向住所地的区司法局提交有关考核材料。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的执业表现年度考核意见，合伙制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由

基层法律服务所召开合伙人会议以决议形式作出，并提交给住所地

的区司法局；事业体制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由所主任召集召开所务

会议，以会议纪要的形式作出，并提交给住所地的区司法局。

（三）审查处理

区司法局对考核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必要时应当进行实地检查。

基层法律服务所符合继续执业条件的，区司法局在其执业证副

本上注明本年度考核合格；有《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

六条所列行为且尚未处理的，或不符合《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

第七条规定条件的，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区司法局应当发出限期整

改通知书。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符合继续执业条件的，区司法局在

其执业证上注明本年度考核合格；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

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区司法局应

当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

考核合格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继续

执业。考核不合格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限期整

改合格后，可以继续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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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销程序

考核不合格的基层法律服务所限期整改期满后仍不能改正、不

宜继续执业的，由区司法局按照《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四

十条之规定予以注销。考核不合格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限期整改

期满后仍不能改正、不符合继续执业条件的，区司法局应当建议所

在基层法律服务所对其按合同终止聘用关系并提出注销申请，由区

司法局按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十六条之规定予以

注销。基层法律服务所终止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聘用关系（包

括开除与辞退）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从基层法律服务行业离职的，

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上缴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并书面说明

注销原因，由该所主任签名并加盖基层法律服务所印章确认。区司

法局负责办理执业证注销手续。

五、考核公告与通知

区司法局在考核工作结束后，应当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布本行

政区域通过年度考核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名

单，具体包括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负责人姓

名、执业人员名单。公告应抄送市司法局和区法院等相关部门。

被限期整改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期满仍不

能改正的，区司法局对其不予公告，并书面通知相关基层法律服务

所或人员。

六、工作要求

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情况年度考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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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规范基层法律服务的重要抓手，各区司法局应当高度重视，新批

和转所信息要在相应的审批系统中录入。对考核中发现的问题要及

时查处，处罚结果通过市司法局法律服务行业信用信息平台予以公

布。各区司法局完成考核工作后应当填写年度检查情况汇总表（附

件 3）报市司法局。

七、解释权及有效期

本办法由市司法局负责解释。

本办法有效期 5 年，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终止。

附件：1．基层法律服务所机构信息统计表

2．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情况登记表

3．XX 区基层法律服务年度检查汇总表（20XX 年度）

抄送：司法部律公司

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18年 9月 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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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基层法律服务所机构信息统计表

基

本

情

况

名称 性质 合伙( )/事业单位( ) / 其他（ ）

地址 邮编

电话
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

执业

证号

所在

街镇

负

责

人

姓名 电话 手机

任职

时间

法定代表人、合伙人、执业场所等信

息是否和执业证副本上的记载一致

合

伙

人

执

业

人

员
法律服务所内部管理

规定和制度清单

本人承诺上述填报内容均系真实，决无虚假隐瞒。

法律服务所（印章）: 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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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执业情况报告

上海市司法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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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情况登记表

姓名
执业

机构

执业

证号

送达地址 邮编 电话

身份证号
获准执业

时间

年

度

执

业

情

况

担任常年法律顾问 家 代理行政诉讼 件

代理侵权纠纷诉讼 件 法律咨询 人次

代理婚姻家庭诉讼 件 代写法律事务文书 份

代理合同纠纷诉讼 件 提供法律援助 件

代理相邻纠纷诉讼 件 代理非讼法律事务 件

代理其他民事诉讼 件 年度业务收费总额 元

本年度代理案件之案卷目

录编号

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意见（由合伙人会议以决议形式作出）：

法律服务所聘用意见：

 本法律服务所决定自 年 月 日起终止与填表人 的聘

用关系。

 本法律服务所决定延续与填表人 的聘用关系至 年 月。

单位（印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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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执业情况报告

本人承诺以上填报内容均系真实，如有虚假隐瞒，愿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执业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上海市司法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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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XX区基层法律服务年度检查汇总表
（20XX 年度）

1、人员新批情况汇总表

姓名 执业机构 执业证号 身份证号 发证日期

2、人员转所情况汇总表（转入需要填发证日期，转出不需要填发证日期）

姓名 原执业机构 执业证号 现执业机构 发证日期

3、人员注销情况汇总表

姓名 执业机构 执业证号 原因
原执业证是

否收回

4、人员被投诉及处理情况汇总表

姓名 执业机构 投诉人 投诉时间 被投诉事项 处理结果

5、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情况汇总表

名称 注销依据 注销时间 证照是否收回 人员如何安置

注意：附件 3 统计时间为上一年度公告之后至本年度公告之前


